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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

关于做好 2019 年防灾减灾日 

和防灾减灾宣传周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高新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属学

校，市属民办学校： 

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

关键之年，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意义重大。按照省教育厅《关

于做好 2019 年防灾减灾日、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（吉教安办函〔2019〕12 号）要求，现就做好 2019 年全市中小

学校、幼儿园防灾减灾救灾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“防灾减灾日”和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活

动的重要意义 

今年 5 月 12 日，是我国第十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

“提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线”，5 月 6 日至 12 日为

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。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提高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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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视程度，将其纳入重要工作日程，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

总书记 2018 年 10 月 10 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重

要讲话精神及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。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

组成单位，是广大师生员工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重要场所，是防

灾减灾的前沿阵地，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定要高度重

视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坚持以防为主、防抗救相

结合，扎实做好灾害防御和救灾救助工作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工

作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现代化水平，切实把做好“防灾减灾日”和

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各项工作作为维护师生利益，保证师生生命

安全的重要举措。要动员每名师生积极参与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

工作，扎实有效地开展好各项宣传教育活动，有效整合各类减灾

资源，落实各项减灾措施，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御体系，

增强学校的综合减灾能力，为保护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

安全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 

“防灾减灾日”和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期间，各县级教育行

政部门和学校要紧紧围绕“提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

线”这一活动主题，广泛动员各方力量，把宣传教育作为防灾减

灾工作的重要抓手，不断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长效

机制，丰富宣传内容，创新活动形式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防灾

减灾宣传教育活动，做到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教育全覆盖。一是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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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广播、网络的宣传教育和灾害视频、图片的警示教育作用，

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活动；二是在“防灾减灾日”和“防灾减灾宣

传周”期间，要突出主题，组织做好气象灾害、地震灾害、地质

灾害等各类自然灾害和火灾知识及防范应对措施的宣传普及；三

是要充分发挥教育系统的宣传优势，推动防灾减灾知识和政策法

规宣传进校园，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，

真正做到“教育一个学生、带动一个家庭、影响整个社会”的总

体教育目标；四是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，充分发挥各类防灾

减灾教育培训基地、纪念馆、体验馆等校外资源开展宣传教育活

动，动员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通过现场观摩学习、专题知识讲座、

科普展览和现场咨询等方式，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，营造

全体师生参与防灾减灾的文化氛围。 

三、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

“常态减灾”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基础，要把各项基础工

作做扎实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我市在防

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，开展一次校园灾害风

险辨识与评估。要以“防灾减灾日”和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活动

为契机，联系应急、规划和自然资源、气象等专业部门，组成督

查检查小组，对学校教学楼、学生宿舍、食堂、厕所和体育场馆

等公共建筑设施及学校周边山体、建筑等重点部位进行一次安全

隐患排查工作。做到不遗漏一栋校舍、不放过一处隐患，对排查

出的灾害风险隐患，要编制校园灾害风险清单，摸清灾害风险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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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提出有针对性地整治措施，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进度，尽最

大可能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。要突出重点，不断提高农村地区义

务教育学校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建设，尤其对校园周边存在的灾害

隐患，要做到心中有数，及时提醒师生避让，积极向有关部门反

映并协调解决。 

四、切实加强防灾减灾制度化建设 

落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地教育系统防灾减

灾第一责任人和各级各类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学校防灾减

灾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制。进一步完善防灾、减灾、救灾的各

项工作制度，明确细化学校行政管理人员、班主任、教师和宿舍

管理人员维护秩序、应急抢险和紧急救护的职责。 

五、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工作 

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要在 5 月 12 日前，按照《中小学幼儿

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》要求，针对地震、洪涝、山体滑坡、泥石

流、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火灾等事故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疏散

演练活动，通过演练让广大师生熟悉各类灾害预警信号和应急疏

散路径。寄宿制学校要组织夜间条件下的应急逃生疏散演练。演

练中要精心组织，确保安全。 

六、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 

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

求，发挥专家学者的决策支持作用，尊重科学，依靠法制，进一

步修订和完善各类应急预案，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和综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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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措施，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 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，高新区、经开区教育局，市教育局直

属学校，市属民办学校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开展好今年的“防

灾减灾日”和“防灾减灾宣传周”的各项活动，宣传周结束后于

5 月 14 日前将活动总结（附活动照片）报送至市教育局学校安

全处。联系人：崔宇；联系电话：62048175；电子邮箱：

jljyaq@163.com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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